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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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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/ Republic of China / 慣稱「台灣 (Taiwan)」 

 

涵蓋範圍：台灣本島、澎湖列島、金門群島、馬祖、綠島、蘭嶼、南海東沙島、南沙群島的太

平島。 

地理位置：位於歐亞海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，西太平洋上方，長年地震。四面環海，西

接台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望、東鄰太平洋、南緣巴士海峽、北濱東海。 

地形：呈南北縱走，西岸寬闊、東岸狹長。四面環海，海岸線長達 1,566公里。地貌豐富，有

高山、平原、丘陵、臺地、盆地。 

山脈：有中央山脈、雪山山脈、阿里山山脈、海岸山脈、玉山山脈五大山脈。中央山脈為東西

兩岸屏障，玉山為台灣最高峰，又有台灣屋脊之稱，海拔 3,952公尺，也是東亞最高峰。 

 
 

首都：台北市 / Taipei City 

位置：東亞 

面積：36,000 平方公里 

人口：2334 萬 人 

氣候：屬海島型氣候，較為潮濕。1~3月氣溫最低 10℃左右、6~8月氣溫最高 38℃左右，平

均溫度在攝氏 25度 

語言：官方語言為標準漢語 (Mandarin Chinese，在台灣稱為「國語」)、最普及的方言為於源

自閩南語的台語 (Taiwanese)、客家話，及其它各原住民族語 

宗教：佛教與道教及儒教的混合 93%、基督教 4.5%、其他 2.5% 

貨幣：新台幣 / New Taiwan Dollar (TWD，一般寫成 NT$) / 紙鈔：2000(較少流通)、1000、

500、200(較少流通)、100；硬幣：50、20(較少流通)、10、5、1 

時區：UTC +8:00 

插頭：110V、60Hz，插座與日本、北美相同，為扁平狀兩孔 

http://www.welcome2taiwan.ne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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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國碼：+886 

節日：1/1 元旦、2/28 和平紀念日、4/4 兒童節、4/4或 4/5或 4/6 清明節、5/1 勞動節、10/10 

國慶日；及三大民俗節慶：農曆春節（一般除夕至初三放假）、農曆 5/5 端午節、農曆 8/15 

中秋節。公家機關及商號逢週六週日放假（週休二日） 

 
 

【一般旅客須知】 

 

溫馨提示: 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簽證必須有效，並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。 

 

1) 凡於香港/澳門出生或曾到台灣而且持有香港/澳門特區護照或英國國民(海外)護照(BNO)之旅

客，可選擇於抵達時辦理落地簽證或上網辦理臨時入境證*。 

2) 台中/台南機場只得少量簽證櫃檯，建議先在香港辦理簽證。於中國內地出生而未曾到台灣

之旅客，需預先辦理有效台證。 

3) 台東機場，不設落地簽證櫃枱，旅客需出發前自行上網辦理或預先申請有效之台證才能入境。 

4) 溫馨提示：辦理落地簽證費用為新台幣 300 元，而自行辦理網上台證費用則為免費，如自

行辦理網上台證，請緊記列印入境登記表 1 份，並需一同攜帶前往台灣，如沒有列印此登記表

則需抵台灣後重新辦理，費用為新台幣 300 元。(費用最終以當地為準) 

 

*旅客進入台灣時必須攜帶以下文件以便申請落地簽證： 

1.有效之香港或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之正本。 

2.六個月或以上有效之旅遊證件。 

3.十四日內有效來回機票。 

4.舊台證之正本。(若有的話) 

 

5) 凡要辦理台灣簽證之外國護照者，均必須於台灣入境時，於當地機場或有關部門加簽才能入

境。 

 
 

航空公司行李限制 

 
 

1) 根據航空公司規定，每位乘客只可攜帶一件重量不超過 20kg(44 磅)的寄艙行李﹔另可攜帶

一件手提行李，體積不超過(22 吋 x14 吋 x9 吋)。 

2) 航空公司行李收費新政策: 

個別航空公司已實施行李托運收費新政策，大型運動器材如單車、水上活動用具、音樂器材等，

均須收取額外附加費，費用將視乎個別航空公司而定。 

3) 嚴禁攜帶任何違禁品﹕如毒品、武器、火藥、易燃物品、盜版光碟或瀕危動物製成品。 

4) 火機、火柴及暖包類等用品只限於香港登機時作有限度攜帶，回程航班及內陸航班，則一律

不可攜帶登機或寄艙。而利器、刀、指甲鉗等，必須放在行李內寄艙。 

5) 根據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」規定，旅客為個人自用內含鋰或鋰離子電池芯或電池的可攜式電

子裝置(手錶、計算器、照相機、手機、手提電腦、可攜式攝像機等)應作為手提行李攜帶登機

而不可寄艙；有關備用電池則必須以手提行李攜帶登機，並單個做好保護以防短路(如放入原

零售包裝或個別包裝或以其他方式將電極絕緣)，每個旅客不能超過 2塊(每個不超過 160瓦時)；

詳細規定可瀏覽相關航空公司網頁。 

6) 根據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」指引﹕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、凝膠及噴霧類物品，均需以容

量不超過 100 毫升的容器盛載，並應儲存於一個容量不超過一公升、可重複密封的透明塑膠袋

內。故容器超過 100毫升必須放在行李內寄艙。而每名旅客只可攜帶一個裝有容器的塑膠袋。

所有藥物、嬰兒奶粉或食品，經查證後可獲豁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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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) 以上提及的液體、凝膠等，包括於入閘前或入閘後購買之飲品、禮品(如韓國人蔘酒、面膜

液、化妝護膚品、蜜糖、蜂皇漿/丸等流質用品/食品)、噴霧劑及任何能溢出(如膠囊內有液體)、

塗抹或噴灑的物品，均不可帶入機艙內。 

8) 以上規定將按各國機場之最後公佈為準。 

9) 詳細資料可瀏覽民航處 www.cad.gov.hk 或機管局 www.hongkongairport.com 網頁。 

海關條例﹕ 

 

【香港入境】年滿十八歲，可以免稅攜帶 19 枝香煙及洋酒一瓶。 

【台灣入境】年滿十八歲，可以免稅攜帶香煙 200 枝、洋酒一瓶及少量自用香水或禮物；各種

肉類、蔬果、植物等，均禁止入口。出入境不能攜帶超過新台幣六萬元及人民幣二萬元，而出

境不能攜帶超過九千美元。 

 
 
 


